
地方教育基金系統請購單新增及列印方式 

110.06.10 

壹、操作步驟： 

一、使用 IE 進入系統：網址 https://accounting-x1.moe.gov.tw/default.aspx  

 

各處室帳號如下：01 代表新北市、13302 為本校代碼、03~09 為序號，例如人事室之帳號

為”011330203” 

 
初始密碼請處室主任按”忘記密碼”鍵方式取得，惟取得系統密碼進入後，仍須立即更改密碼方

可使用，密碼設定之規則如下： 

 

設定好密碼後即可以新的密碼進入系統操作，日後若因密碼錯誤導致帳號被鎖時，請逕洽會計

室即可立馬解鎖。 

https://accounting-x1.moe.gov.tw/default.aspx


 

 



二、複製請購單或新增請購單：簽證管理→<簽證用>請購單→  

  A.複製請購單：(建議使用此方式，若有相同或類似科目或子目之請購單可複製時，將省事不少) 

複製之方式有三種如下： 

 

1. 於摘要欄輸入”科目”或”子目”或”關鍵字”後，點選”全部”、再按”查詢送出”，搜尋到可複製的

請購單時，點按該筆單號前面的”複製圖像”即可新增請購單，惟仍須編輯後儲存為新的請購

單。此方式較快速，重點是每筆請購單的摘要欄要置入日後方便搜尋的關鍵字。 

2. 於”複製請購單”框框內選擇年度並下拉選單，選擇要複製的單號後，點按”複製請購單”即可

複製該筆請購單再行編輯、儲存。(兩三百筆內有相似請購單者可用，否則較耗時) 

3. 二三十筆內有相似請購單者，可在請購單列表中逐頁搜尋後，點按擬複製單號前面的”複製

圖像”後複製、編輯、儲存。 

“編輯、儲存”很重要，所以要說三遍! 

 

   B.新增請購單：點按”新增請購單”後自行編輯… 

 
     

 

 



    C.編輯請購單內容： 

   

1.於主表輸入(新增時)或修改(複製時)摘要，這部分日後將會顯示於系統畫面之請購單列表中， 

 也是關鍵字搜尋的地方。 

2.如為複製其他單號方式者，點按”更新摘要至明細”，可將主表之摘要複製至明細表之”摘要”， 

 當下之畫面不變，惟進入明細表左邊第一支筆編輯科目、子目時即會顯現；如為自行新增請 

 購單者，複製主表摘要至明細表摘要之功能需於該筆請購單儲存後方能使用。(明細表之摘要 

 即為黏貼憑證右上角之用途說明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3.點按明細表左方第 1 隻”筆圖案”進入編輯，拉選科目及子目或用途別後按”確認”鍵(先不用打簽證

數，基金預算建議先拉選部門別查詢餘額是否足夠)：(基金預算科目與代辦經費科目請盡量勿登打

於同一張請購單) 

3.1 代收代辦經費範例： 

代收代辦經費→科目拉選”2123 應付代收款”、子目拉選”L…..”(總務處另有其他科目與子目) 

 

點按控帳查詢的第 1 個黑色按鈕可查看應付代收款的收入數、支用簽證數、核銷數及餘額，惟需

於編輯完第 2 隻”筆圖案”(細目編輯)的請購明細及金額後方為正確的收支、餘額資料。 

3.2 基金預算範例：(基金預算→科目：經常門 532502XX 或資本門 5MX502XX、用途別：XXX) 

 



科目一律拉選 532(經常門)或 5M4(資本門，機械設備、雜項設備)，再拉選分支計畫(24~93)，不知

是那項分支計畫者，建議先拉選部門(需拉選到第 2 層部門別，亦即前方數字碼要有五個字)並參考

括弧內的前 2 碼提示。 

 
拉選完再依次拉選用途別(參考部門別括弧內的後 3 碼提示) 

 
點按控帳查詢的第 2 個黑色按鈕可查看基金預算的預算數、簽證數、核銷數及餘額，惟需於編輯

完第 2 隻”筆圖案”(細目編輯)的請購明細及金額後方為正確的收支、餘額資料。 



  

4. 建立請購細項，點選”細目編輯” (會顯示於請購單紙本上之請購明細與付款資訊)： 

 

 

5.點選”新增請購細項”：

 



6.登打細目內容之品名(請簡短以免被截斷)、單位、數量、單價(註 1)、受款人(註 2、3) (以上均為必填

項目)、交付方式(對方銀行帳號同為台銀板橋分行者拉選”存帳”，否則一律選”電匯”)後，按”確認”鍵即

可新增一個細目；若有 2 個以上的細目(限相同科目及子目或用途別)，繼續按”新增請購細項”鍵即可： 

 

    (註 1：有預算編列標準之單價請以編列標準之單價列示為原則) 

    (註 2：受款人之新增方式：輸入統編(“?”後面第 1 格)或名稱(“?”後面第 2 格)並按”篩選資料”鍵，  

          篩選結果有資料者，拉選<<請選擇>>欄選定；無資料者，逕按“?”鍵後，拉選適合之選項→ 

          ”詳如清冊”或”款付債權人”或”款付墊款人”…) 

    (註 3：若有兩筆以上之細目，不同細目之受款人須同為”零用金額度” (本校出納執行)或”同為 

          ”一萬元以上”(財政局支付科執行)；例外情形日後補充) 

 

7.有不同科目、子目或用途別者，續按”新增請購細項”鍵後，再依上述方式新增： 

 

新增第二筆細目之摘要會自動帶出主表之摘要，請留意需否修正。 

  



8. 完成新增請購細項及細目之編輯後，需儲存(系統會跳至請購單列表)、點選編輯”筆”進入主表後再 

   點按”請購單列印”鍵列印出紙本請購單： 

    

 

 

長條式發票請表頭

朝右黏貼 

建議憑證黏貼位置： 

無財物或所得登記者 

建議憑證黏貼位置： 

有財物或所得登記者 



    9.請購單有不同之科目、用途別或子目者，其請購單之預算科目會顯示為「詳支出科目分 

  攤表」，請再勾選「科目分攤表印至最細項」(如下圖)後列印，黏貼於請購單上。 

 

 

貳、注意事項： 

一、單價、數量請盡量事先詢價，以免核銷金額與請購金額不符；不符者，核銷時請於紙本上修正

核銷金額並於用途說明欄註明實支金額後簽章。 

二、基金預算之部門別請務必點選至第二層部門別，並先行查詢部門預算狀況，以免透支；。 

三、不需於基金系統作簽控(請購)之情形： 

 1.補助函指示剩餘款為 2 萬元以下留校俟年底通知辦理者；原子目餘額轉帳至該年度待繳 

   庫子目。(次年繳庫後得滾存為學校基金餘額) 

 2.履約保證金轉為保固保證金者；原履保金子目金額轉帳至保固金子目。 

   3.其他同為基金預算或同為代收代辦經費(教育儲蓄戶除外)、不同用途別或子目之轉帳。 

  



  

 
註：本頁部門預算資料僅供參考，尚待會計室回溯拉選前半年之部門別後才會正確。 


